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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医疗机构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实现的逻辑路径原则。方法：通过相关因素分析，确定逻辑路径原则。结果：通过

政府干预、专业学会和协会主导、社会协调的手段，建立一定逻辑路径原则下的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可减少用药风险。结论：建立

的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实现的逻辑路径切实可行，在推进医疗机构的临床合理用药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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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rinciples of logical way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in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clinic. METHOD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factors，the logical way principles were developed，and their

cor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By mean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professional and association-domi-

nating mechanism and society coordinated mechanism，the guides of clinical drug use were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logi-

cal way. As a result，the risk of drug use would be reduced. CONCLUSIONS：It is practic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s

way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drug use in med-

ical institution and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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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应该坚持合理用药的原

则。执行专业诊疗规范、指南是合理用药的基础。因此，建立

并着力落实相关规范、指南，对指导临床用药意义重大。本文

拟探讨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实现的逻辑路径，以期推进医疗机

构临床规范、合理用药进程。

1 制订临床用药逻辑路径原则
1.1 政府干预

1.1.1 公益建设的政府化 在当前改革目标的实施和配套政

策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改革总目标通过政府分解成为具

体的目标，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方案传递和落实。包括药物

使用政策等公共卫生公益建设无疑也是通过政府实现的。很

多临床规范用药的行为，如2011年起开展的“医疗机构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就是在政府必要的干预下进行的，

符合现阶段的医疗机构业务建设的基本规律。 就抗菌药物合

理应用而言，如果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限期强制落实整治要求的具体措

施及控制指标，仅凭专业组织、行业协会、医疗机构主体是做

不到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包括临床医师对抗菌药物的

认知、医疗机构领导层面的药物管理理念及整治活动本身对

社会的影响等在内的巨大转变和提升。这也充分证明政府干

预的必要性。现阶段合理用药的理念尚不明确，配套相应的

由政府颁布的宏观政策措施以及微观的规章管理，具有较高

的可实施性和操作性，也会取得很好的实施效果。

1.1.2 平衡趋利行为和利益行为 目前，医疗机构通过经营

盈利保证医务人员的收入及筹集医疗机构发展经费。由于现

有医疗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医疗机构有一定倾向上的趋利行

为。纠正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并与正常的利益行为加以区

别，防止不当的趋利行为对公益性建设的不良影响及损害作

用，需要社会的共同关注，也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实

现。随着医疗机构最终要去行政化的进程的实现，医疗机构

的公益性建设应通过政府的引导，并建立符合公益性原则的

利益导向机制。医疗机构临床合理用药的推进重点是要去除

以药物为载体的医疗机构的利益行为导向的趋利行为，强化

临床用药管理，杜绝不正当的行为对临床用药的干扰，建立真

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临床规范、合理用药的良好局面，为提高

疾病的治疗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1.1.3 强化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关系 医疗机构提供的医

疗服务是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应该满足大众的医疗需

求，满足广大患者的医疗消费。因此，政府的调控是必须的。

1.1.4 主导供给决定权与消费决定权 目前，医疗市场的消

费决定权与供给决定权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即医疗机构主

导医疗市场的供给决定权和消费决定权。如，医疗机构的诊

疗科室设置是在保证医疗机构服务的基本设置的前提下，重

点考虑本机构经济收入的多少。不可否认，社会效益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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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不会放在医疗科室设置的论证首选。此外，医疗机构

的药品结构设置及临床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医院的经济效益

等相关因素有关。目前，医疗机构的区域化设置已经纳入到

政府的计划之中。如，与基本药物相关政策的落实是在政府

行政部门的调控下进行的，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以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要求规范基本药物使

用，制定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卫生部

《关于印发2013年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2]明确规定了“推进重

大疾病规范化诊疗工作。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推进合理

用药制度”。卫生部《关于印发201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文件

的通知》[3]中，明确了二、三级医院基本药物的使用比例。只有

政府通过合理的调控供给决定权，明确消费决定权，才能保证

被动的具有消费决定权的广大患者的利益，实现减少医疗资

源浪费的目标。由于社会诸因素影响及现行医疗体系特征，

医疗机构疾病诊治保护性医疗也会长期存在。医疗机构服务

中所谓的排除性诊断以及探索性治疗的合理存在，会不同程

度影响到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依据及标准。因此，政府的干

预地位凸显。

1.2 专业主导

1.2.1 发挥医学各专业学会、协会在临床用药逻辑路径生成

中的主导作用 从客观方面来说，疾病的种类繁多，临床治疗

上会有很多的有效治疗手段和临床用药观念，合理优化是必

须的。区域性的疾病结构不平衡，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及社

会习俗等各不相同，也影响了疾病的治疗。因此，需依靠专业

学会、协会制订出适合区域性实际医疗需求的疾病专业治疗

指南和治疗规范，发挥其专业主导地位。

1.2.2 微观调控交给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国家卫生

行政部门宏观调控医疗资源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以国家的层

面上颁布临床疾病的治疗指南及规范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

不切合实际的。充分发挥专业学会、协会的作用，依据本专业

疾病治疗的实际情况，制订具备可操作、合理合规的专业诊疗

规范及指南。

1.2.3 专业组织具备意愿和能力 作为专业组织的学会和协

会应有主动承担救死扶伤及医疗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

应有符合制订本专业疾病的药物治疗策略的意愿和能力。

1.3 社会协调

1.3.1 医疗机构公益建设的广泛性。医疗机构的公益建设不

是要搞政府化，而是要建立符合公益原则的一种新型的利益

导向机制，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全社会协同和协调运作，社会

的广泛参与尤为重要，也是根本解决当前临床用药诸多问题

的关键。如，医疗保险的支付制度及支付方法对医疗机构临

床用药影响较大，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强调的“第三方支付”“经

济杠杆作用”“价格机制”等也影响医疗机构药品的临床使

用。 作为减少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重要手段，医疗保险基金

管理部门一直在加强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目录管理以及药品临

床使用的合理性检查。鉴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的利益取

向，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对医疗机构疾病治疗的要求会直接

影响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或多或少地影响医疗机构的公益

性。我们也经常看到医疗机构临床治疗药品使用后的费用被

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部门以某种理由拒付或者罚款的情况发生。

1.3.2 多方参与 随着社会商业保险的规范化进程以及社会

及民众对商业保险的认识，会对医疗机构的药品使用费用产

生影响。因此，药品合理使用是一个涉及社会诸方面的问题。

2 临床用药逻辑路径的生成核心

2.1 生成核心主体的确定

行政生成逻辑路径的核心是发挥政策制定的主体作用[4]。

临床药物应用逻辑路径的生成核心是依据国家的用药政策，

充分发挥政府制定政策的主导作用。在一定的阶段为实现或

服务于当前社会对临床合理用药目标所采取的行政行为或规

定的行为准则，是一系列有关药品使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等的总称。因此，其既反映了政策的法律效力，也表

明了依据现行的政策生成的临床药物使用的逻辑路径具有法

律保障。依据宪法框架，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是公共政策包

括临床用药政策生成的核心主体，其中也明确提出了政府应

加强合理用药管理的要求[5]。

2.2 发挥公共决策的优势

发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各项职能优势，调节社会各方

面的关系，加快临床合理用药进程。临床用药公共决策与政

府对医疗机构的公共管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前者贯穿于医疗

机构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在价值层面上，政府的公共管理在

于履行自己的使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充分发挥公共决

策具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社会公共性，也是发挥公共政策价

值作用的保障。因此，在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医疗机构公共

管理下，维护好医疗机构良好的临床用药环境。

2.3 平衡相关利益方的关系

政府在卫生政策问题上是公共平台设立者的角色，是决

定实施路径的决策者，能够实现满足群众医疗用药需求的政

府责任；专业组织是讨论临床用药规则、路径的制订者，亦有

能力解决临床用药的专业规范、专业指南问题；社会诸方在被

充分尊重的同时获取部门的收益最大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减少浪费。

3 制订逻辑路径的影响因素

3.1 决策者的取向

决策者作为事件目标导向系统和效用最大化系统所具有

的特质在诸多方面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医疗机构临床用药

亦包括其中。决策者的目标导向会受到决策者的价值偏好、

个性特征、感知水平等因素影响。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

指导下，政府要坚持“公共利益导向”的价值取向。在公共政

策的决策与执行中防止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在决策和政策实

施过程中注意维护自身的公信力[6]。如，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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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药品管理的政府行为的临床抗菌药物使用调控，即自

2011年起的为期3年的原卫生部启动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

项整治活动，体现了决策者清晰的目标导向。结果3年后全国

医疗机构的临床诊疗出现了以规范的抗菌药物使用为特征的

调控效应最大化的情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临床用药调控案例，表现出决策者的正向影

响力。

3.2 充分决策

从决策的公共属性出发，慎重决策是必须的。因此，需要

依托一定的认知结构并通过某些认知模式及凭借相关专业知

识和实际经验来完成，也体现在决策者对决策事件进行情景

表征、经验提取、信息参照、政治考量、策略生成和风险抉择上

面。需要决策的环节之多，也要求决策时的充分论断，使决策

目标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并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7]。

3.3 排除利益方的干扰因素

由于存在政府追求利益行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职能部

门、官员个体的趋利行为，要从执政理念、利益关系、法制建

设、社会监督上规范政府趋利性行为[8]。涉及医疗机构临床用

药的利益方是药品生产、经营、使用过程的系列链条中的获利

者，药品生产、经营方趋利行为的存在或多或少能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医疗机构的药物使用，而医疗机构医师选择用药时也

时常受到来自机构内部的直接影响。因此，专业组织在制订

疾病治疗规范、指南时，要排除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利益影

响，防止既得利益扭曲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从而使逻辑路

径实现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

3.4 行业组织广泛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良好的政府决策机制与公民参与而不

断发展[9]。疾病临床药物治疗决策具有复杂化和专业化的特

点，注重专业人士参与、社会诸方参与、医学专业组织合作以

及路径执行者医疗机构的协助和配合，才能实现制订逻辑路

径的预期目标。由于路径执行者具备一定参与技能和知识，

并且作为最终的执行者，参加决策过程是必要的[10]。

3.5 执行规章的强制性

目前，国家现有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

约束医师的道德。重申医师的职业精神，大力提倡医学敬业

精神，即对待工作应认真负责、一心一意、任劳任怨、精益求

精，正如《医师宣言》倡导的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

进审慎、廉洁公正、终生学习。同时，强化执行力以保障逻辑

路径原则下形成的专业规范、指南的正确实施。

4 结语

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实现逻辑路径是指针对临床合理用药

的相关方法提炼生成的路线图，具有必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

的特点。其对医疗机构推进合理用药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文以规范医疗机构用药行为为目的，选择了临床合理

用药逻辑路径原则这一切入点，阐述了通过政府、专业组织、

社会协同的作用，在医疗机构全方位的建立一定原则下的药

物临床使用规范，从而规范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实现药物临

床使用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通过分析论述，合理用药实

现逻辑路径的原则是符合实际并且是可行的。

然而，临床合理用药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视觉多角度、

影响多方面、处理多层次的特点。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实现涉

及的层面包括政府、专业组织、医疗机构、社会诸方、医师、护

士、药师、患者等。仅从逻辑路径原则上解决临床十分复杂的

合理用药问题是不够全面的，还需从医疗机构自身发挥合理

用药行为主体的作用。如，医疗机构内部决策者的决策作用、

承担着重要工作的医院药师的作用、用药主体临床医师的行

为素质对用药的影响等，才能使医疗机构真正的承担起合理

用药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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